
房山区落实免费学前教育工作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国办发〔2025〕27号）和《北京市落实免费学前教育实施方案》(京财教育〔2025〕1486号），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结合房山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免费项目、范围和标准

（一）免费项目

学前保育教育费，不含住宿费、代办服务性收费等。
（二）免费范围

本区内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

（三）免费标准

1.公办幼儿园。依据区教委、区发改委批准的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在该标准内按各园实际收取标准免除。

2.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照其在区教委备案的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免除。

3.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低于750元/生/月的，按照其在区教委备案的标准免除。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高于750元/生/月的，按照750元/生/月免除，高出免除的部分，幼儿园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在园儿童家庭收取。

（四）执行时间

2025年秋季学期起。
二、财政补助办法

对因免保育教育费导致幼儿园收入减少的部分，由区财政局统筹中央、市、区财政补助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安排，保障我区幼儿园日常运转和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三、补助原则及方式
（一）补助方式

补助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采取按月补助、季度审核、多退少补、年度清算的方式实施。

补助人数

补助幼儿数以学前教育综合管理系统中的学前一年在园儿童数为基础，以出勤记录等资料据实核定，当月未出勤的幼儿不予补助。

补助依据

各幼儿园应据实申请减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如实提供在园大班幼儿花名册、幼儿变动名单、幼儿出勤记录及相关资料（转园申请、转园证明或体检单、伙食费凭证等）。对于幼儿园无法提供佐证材料的幼儿，不计入补助基数。
四、统筹做好学前教育相关工作

在落实国家统一实施的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基础上，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等群体，继续按照学前教育资助政策规定做好保障。

五、工作职责及要求

（一）各幼儿园应严格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及时、准确维护幼儿学籍信息，扎实做好入园人数统计、教育事业统计等工作，确保各项数据真实准确、不重不漏，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区教委应加强幼儿信息统计管理，做好审核认定工作，加强信息公开和监督检查，对于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补助资金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三）区财政局应按照上级财政部门规定的财政补助资金分担方式，做好财政资金保障，确保各幼儿园正常运转。

六、附则

（一）本细则由房山区教委、房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二）本细则自2025年9月起施行。

                        北京市房山区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财政局

2025年11月4日



